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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之招標文件編撰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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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3

一、減少爭議
二、提供良好服務，滿足機關與
民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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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委託廠商服務內容明確，減少履約變更。

確切標準確認廠商服務品質，以審認服務品質優
良。

明確內容
(一 )明確執行內
容
(一 )明確執行內
容

(二 )明確績效標
準
(二 )明確績效標
準

一、減少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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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機關需求提供服務，滿足機關要求，強化社會安
全網。

加強各級政府及廠商（民間團體）合作，持續強化
垂直水平溝通整合，建立「多元可及、量足質
優」的服務網絡。

滿足各面向需求
(一 )符合機關需
求
(一 )符合機關需
求

(二 )照顧有需要的民
眾
(二 )照顧有需要的民
眾

二、提供良好服務，滿足機關與民眾需求



一、採購目的、目標
二、預算來源及限制
三、補助限制要件
四、人力及經驗
五、確認經費合理性
六、履約工作內容
七、招標策略
八、溝通協調

貳、採購招標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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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購目的、目標

7

 辨別服務對象的問題及需求。

 滿足個案的需要，順利解決其困境。

提供服務
(一 )基本生活能
力
(一 )基本生活能
力



一、採購目的、目標

8

 採購案特性及標的，確認接受服務之對象

 接受服務者之數量

提供服務

(二 )服務對象(二 )服務對象



一、採購目的、目標

9

 確認廠商服務滿足機關採購需求之審認標準

 設定服務水準標準

提供服務

(三 )服務績效(三 )服務績效



二、預算來源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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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
- 社會救助及社工司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
要點

社會救助、社區發展、公益勸募、志願服務、社會

工作、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兒童、

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保護及兒童少年性剝削

防制

- 保護服務司特定個案性補助

逆境少年及家庭支持服務計畫

兒少拒毒預防個案輔導及家長親職教育計畫

預算來源

(一 )中央補助(一 )中央補助



二、預算來源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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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
- 司法院辦理補助駐法院家事服務中心辦法

地方主管機關編列預算，不足申請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交通部
　　教育部

 公益彩券回饋

預算來源

(一 )中央補助(一 )中央補助



二、預算來源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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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自行編列預算辦理採購

民間捐贈費用：指定與未指定用途

預算來源

(二 )機關編列(二 )機關編列

(三 )民間捐贈(三 )民間捐贈



二、預算來源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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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計畫所需經費全額補助

 就特定項目予以補助，例如人事費用、業務
費

預算限制

(一 )全額補助(一 )全額補助

(二 )特定項目補
助
(二 )特定項目補
助



三、補助限制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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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提出單一領據，即可請領

機關需提出各項用途使用之單據

就補助款使用於各項項目情形提出整體使用明細
表

請領補助單據限制

(一 )單一領據(一 )單一領據

(二 )使用各項費用細項單據(二 )使用各項費用細項單據

(三 )支用經費明細表(三 )支用經費明細表



三、補助限制要件

15

人事費
業務費
方案服務費

補助款使用比率限制：
人事費、業務費支用比率限制

補助款使用限制

(一 )用途限制(一 )用途限制

(二 )各項目支用比率限制(二 )各項目支用比率限制



四、人力及經驗

16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16)
- 幼兒園招收二歲以上至未滿三歲幼兒之班級８
人以下教保服務人員人數１人，９人以上教保
服務人員人數２人

 

機關自行考量：
依個案特性、廠商履約品質等因素，自行約定廠
商提供人數

人力需求
(一 )法令規
定
(一 )法令規
定

(二 )機關自行約定(二 )機關自行約定



四、人力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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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人員學歷要求
法令是否限制

履約人員限制從業年資之必要性
　

履約人員取得特定證照要求：
社工師、心理師

經驗需求
(一 )履約人員學
歷
(一 )履約人員學
歷

(二 )履約人員年
資
(二 )履約人員年
資

(三 )專業人員證
照
(三 )專業人員證
照



五、確認經費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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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年資、學經歷、履約期限計算人事費用

－依服務工作內容、事項，估算工作內容之成
本，編列合理之服務費用。

廠商管理成本
利潤

合理費用

(一 )人事成本(一 )人事成本

(二 )工作內容合理成本(二 )工作內容合理成本

(三 ) 管理費、利潤( 三 ) 管理費、利潤



六、履約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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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項目成果可量化計算，明定執行數量。

－廠商履約所需具備人數，明定履約人數限制

－無法確認人數，由廠商自行履約

明確履約工作內容
(一 )履約項目內容明
確
(一 )履約項目內容明
確

(二 )履約人數限制明
確
(二 )履約人數限制明
確



七、招標策略

20

- 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款
-機關委託社會福利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 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採購法第 52 條第 2項：

　不訂底價最有利標為原則

－固定價格

　避免議價時降低服務費用

招決標落實法規，簡化作業

(一 )限制性招標(一 )限制性招標

(二 ) 不訂底價最有利
標
(二 ) 不訂底價最有利
標



八、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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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政府與民間部門之協力夥伴關係，各級政府委
託辦理採購前，應納入協商精神。

-社會福利基本法
-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

就受委託者資格條件、服務內容、人力、必要費
用、驗收與付款方式及其他與服務品質相關之事
項。

與社福團體協調

(一 )目的(一 )目的

(二 )範圍(二 )範圍



八、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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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11條之 1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邀
請專家學者或相關機關人員協助就招標文件（含
契約條件、執行條件及預算）提供意見。

－依採購法第 34 條規定，就採購執行內容、預
算等事項公開政府電子網路徵求團體意見，
或向團體說明，以供團體即早提供意見。

－就團體意見檢討招標文件合法、合理性，修正
文件內容。

與社福團體協調

(三 )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三 )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

(四 )招標文件公開說明或徵求意見(四 )招標文件公開說明或徵求意見



八、溝通

23

採購履約完成，與履約廠商檢討採購案執行不足，
可作為未來賡續辦理採購案之修正。

與社福團體協調
(五 )採購案履約完成檢討會
議
(五 )採購案履約完成檢討會
議



一、採購契約範本
二、履約工作內容
三、價金計價方式
四、價金給付條件與預付款
五、物價變動調整
六、價金給付期限
七、保險約定
八、驗收
九、著作權約定

參、編撰注意事項
24



一、採購契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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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與團體具有共識
 確認最新版本

採用主管機關訂定合宜契約範本

(一 )各類採購契約範本(一 )各類採購契約範本



一、採購契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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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案性條款
　不隨意修改

採用主管機關訂定合宜契約範本

(二 )不擅改條文內容(二 )不擅改條文內容



一、採購契約範本

27

 特殊性條款
　依個案特性調整

採用主管機關訂定合宜契約範本

(二 )不擅改條文內容(二 )不擅改條文內容



二、履約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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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履約工作具體特定明確
 契約、實施計畫書明確填寫

 機關交辦事項不明確
 明確交辦工作列入履約標的

履約工作明確

(一 )履約標的明確(一 )履約標的明確

(二 )機關交辦事項不納入( 二 ) 機關交辦事項不納入



二、履約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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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履約人力、經驗限制明列
 不限制，廠商自行調度，明確成果審認

 是否給予改正、緩衝期
 是否扣減部分費用

履約人力經驗約定

(一 )履約人力經驗限制與否明確(一 )履約人力經驗限制與否明確

(二 )人力、經驗不符，處置方式( 二 ) 人力、經驗不符，處置方式



三、價金計價方式

30

 總包價法計費項目明列
 非採總包價法項目，計費方式單獨列項

總包價法為原則
( 一 ) 工作明確以總包價法計費(一 )工作明確以總包價法計費



三、價金計價方式

31

 廠商出具單一收據或發票核銷
 不要求各支出細項單據

總包價法為原則

( 二 ) 單一單據（發票）核銷( 二 ) 單一單據（發票）核銷



四、價金給付條件及預付款

32

 決標請廠商提供工作計畫書

 給付服務費用不以 30% 為限

 分期數量依個案履約訂定期數
－每月、每季
－特定履約項目達成給付

分期付款
(一 )簽約後履約即給付服務費
用
(一 )簽約後履約即給付服務費
用

(二 )第一期給付無比例限
制
(二 )第一期給付無比例限
制

(三 )期數依個案情形訂
定
(三 )期數依個案情形訂
定



四、價金給付條件及預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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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付款



四、價金給付條件及預付款

34

 勞務採購免收保證金為原則

 預付比例不逾 30%
 分期比例繳回，降低全數於最後繳回壓力

※ 分期付款於履約開始即給付第１期費用，有
利於廠商及機關

預付款
(一 )不收取預付還款保
證
( 一 )不收取預付還款保
證

( 二 )分期依比例繳
回
(二 )分期依比例繳
回



五、物價變動調整

35

 依契約範本載明物價指數約定

 調整利於計算，符合公平，得修正

 廠商人員薪資隨年資調整
 履約成本考量人力變動成本

依物價指數變動合理給予調整費用
(一 )契約載明物價指
數
(一 )契約載明物價指
數

(二 ) 有利調整公式( 二 ) 有利調整公式

( 三 ) 履約逾 1年，考量年資費用增
加
(三 )履約逾 1年，考量年資費用增
加



六、價金給付期限

36

 採購法第 73 條之1
-15工作日審核完成
-15工作日付款
-審請補助款， 30工作日付款

依法訂定，不隨意調整
(一 ) 法定審核及給付期
限
(一 ) 法定審核及給付期
限



七、保險約定

37

 履約內容屬保險標的範疇

 機關或團體為保險利益人

 標的疑義洽保險業者或公會釐清

瞭解保險種類適用範圍

( 一 ) 確認合宜保險種類(一 ) 確認合宜保險種類



七、保險約定

38

 發生事故，團體自行支出
 自負額不宜過高影響權益

 依契約範本文字，保留「上限」二字
 團體自行選擇允許範圍內自付額
 團體投保自負額低於所定數額符合約定

自負額訂定合理

(一 ) 自負額不宜過高( 一 ) 自負額不宜過高

( 二 ) 自負額保留上限文
字
( 二 ) 自負額保留上限文
字



七、保險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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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投保符合契約，更換保險種類可行性

 投保無法變更，於符合原契約要求，維持原
契約約定保險

 增加投保範圍，並給付費用

履約更換保險變動合理
(一 )確認更換，不影響權
益
(一 )確認更換，不影響權
益

(二 )無法變更，增加投保及費
用
(二 )無法變更，增加投保及費
用



八、驗收

40

 無須每次給付即辦理驗收
 確認驗收所需文件或證明

 採購法第 73 條之1及契約範本
-15工作日審查、15工作日付款
-上級補助 30 日

簡化程序，提升效率

(一 )履約完成，辦理驗收(一 )履約完成，辦理驗收

(二 ) 即時審查付款(二 ) 即時審查付款



九、著作權約定

41

 檢討履約內容著作類型

廠商為著作人，授權機關修改

( 一 ) 確認履約著作類型(一 )確認履約著作類型



九、著作權約定

42

 無涉保密或國家安全
 檢討廠商公開發表必要性

廠商為著作人，授權機關修改

( 二 ) 廠商為著作人，授權修正( 二 ) 廠商為著作人，授權修正



九、著作權約定

43

 確認履約成果之著作財產權

授權機關利用著作財產權

( 一 )著作財產權內容(一 )著作財產權內容



九、著作權約定

44

 檢討未來利用財產權之內容
 約定授權利用情形

授權機關利用著作財產權
( 二 ) 約定授權機關利用範
圍
( 二 ) 約定授權機關利用範
圍



一、契約及實施計畫內容不具體明確
二、契約不符總包價法精神
三、機關未依規定日數付款
四、機關未依規定日數付款
五、勞務採購訂有底價
六、契約價金未依計費辦法第 11 條編列項

目及費用
七、機關混用採購與補助

肆、錯誤態樣類型
45



一、契約及實施計畫內容不具體明確

46

未載明履約成果認定方式



一、契約及實施計畫內容不具體明確

47

未載明履約成果認定方式



一、契約及實施計畫內容不具體明確

48

廠商履約成果不明確具體



二、契約不符總包價法精神

49

載明總包價法，實為實支實付



三、機關未依規定日數付款

50

契約約定較長給付條件



四、勞務採購訂有底價

51

勞務採購：
社福採購、專業服務

不符不訂底價為原則規定



五、機關取得著作財產權之全部

52

機關取得授權利用為原則



六、契約價金未依法編列項目及費用

53

未符計費辦法第 11條編列費用



六、契約價金未依法編列項目及費用

54

未符計費辦法第 11條編列費用



七、機關混用採購與補助

55



七、機關混用採購與補助

56



七、機關混用採購與補助

57



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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